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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56/2021_2022_2012_E5_B9_

B4_E5_85_AC_c22_656083.htm 放射卫生防护检测包括机构条

件及人员要求两个方面！ 一、机构条件 (一)具有法人资格. (

二)能独立开展相应技术服务工作. (三)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从

事相应技术服务的工作场所、工作条件. (四)岗位设置合理，

职责明确. (五)通过计量认证，并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. (

六)具有《放射工作卫生许可证》。 二、人员要求 (一)基本条

件 1、有与其申请技术服务项目相适应的管理、技术和质量

控制人员。 2、熟悉相关法律、标准和文件以及本单位质量

管理手册。 3、专业技术负责人应精通本专业业务，专业人

员的专业与申请的技术服务项目相一致。 4、专业技术人员

必须经省级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。 (二)有关人员具体

条件 1、申请放射卫生防护检测与评价的，应当有项目评价

、放射卫生防护检测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项

目评价、放射卫生检测和质量控制方面的技术负责人必须具

有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并从事相关专业工作5

年以上。卫生检验方面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

术职称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3年以上。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

专业人员人数不得少于专业人员总数的30%。 2、外聘(含返

聘)技术人员不得超过从事该项目总人数的20%，技术负责人

不得外聘。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婚前

保健相关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孕产期保健相关

规定 #0000ff>2012年公卫执业医师：城市供水工程建设的条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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